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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是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当前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分析了构建城镇职工非

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从城镇职工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的类别选择、财政负担

和资金来源等方面提出了构建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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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level pension 
security system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equity and the expansion of 
pension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evere challenges fa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urban workers’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a non-
contributory pension system for urban workers is analyzed, and on this basis, the design pla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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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is proposed in terms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category of the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for urban workers, the financial burden 
and the source of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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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下行问题双重叠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面临收支失衡的风险。为了

稳定就业、减轻企业负担及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2019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单位缴费比例由 20%
降为 16%。然而，缴费率的下调并不能长期有效应对基金收支失衡的风险，反而会加重财政支付压力[1] 
[2]。因此，有必要构建非缴费型制度零支柱，以此满足养老金的支付需要。 

事实上，中国管理层高度重视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健

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值得指出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截至 2017 年，世界上 193 个国家建立了养老金制度，其中 109 个

国家在三支柱模式之外建立了非缴费型养老金零支柱[3]。 
以上充分说明，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零支柱是我国深化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维持养老保险基金可持

续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有必要大胆进行政策创新，建立新的制度支柱，以此提高养老保险基金

的抗风险能力。 

2.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 

2.1. 生育率、死亡率双重降低诱发制度支付风险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不仅是个人在其生命过程中合理配置资源的一种机制，更是建立在劳动关系

基础之上的一种代际间资源再分配机制[3]，就养老金本质而言，其是应对和管理老龄化风险的一种方式

[4]。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当一国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 7%以上时，该国就为人口

老龄化国家，对生育率而言，国际社会通常以总和生育率 1.5 作为低生育率国家的警戒线。根据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总人口为 14.12 亿，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 13.50%；城镇总人口为

9 亿，城镇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 11.2% (具体见表 1)；2020 年全国总和人口生育率为 1.3，以

上数据表明，中国不仅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而且存在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低生育率、高老龄化

率导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居高不下(见图 1)，制度赡养率越高，意味着基金支付压力越大，

企业的养老负担也就越重，当超过企业的支付能力时，就不得不由政府承担基金支付的兜底责任。据相

关研究估计，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将于 2025 年左右突破 2.21 亿人，2035 年左右突破 3 亿人，占总人口

的比重将突破 20% [5] [6]，2016 年国务院《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指出，2030 年总和生育

率预期目标为 1.8，届时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和高老龄化率的形势将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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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ercentage of elderly population aged 65 and over in cities and urbans in the sixth and seventh population censuses 
表 1. 第六、第七次人口普查城市、城镇 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 

全国及各个地区 
第六次人口普查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第七次人口普查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城市 城镇 城市 城镇 

全国 7.68 7.98 10.77 11.81 

北京 8.66 7.22 13.15 10.95 

天津 8.73 6.03 14.35 11.87 

河北 7.86 7.25 11.54 11.76 

山西 6.84 5.99 9.84 9.9 

内蒙古 7.38 6.6 10.88 10.83 

辽宁 10.5 9.43 15.51 16.33 

吉林 9.05 8.64 14.35 13.29 

黑龙江 9.4 8.65 14.73 14.9 

上海 10.2 7.96 16.24 13.45 

江苏 8.39 10.34 12.38 14.67 

浙江 6.62 7.77 9.78 11.65 

安徽 8.04 8.96 10.92 11.84 

福建 5.82 7.09 8.13 10.03 

江西 7.43 6.57 9.36 9.9 

山东 7.65 9.05 11.16 13.12 

河南 7.17 7.17 10.15 10.55 

湖北 7.52 7.98 11.55 12.78 

湖南 7.54 8.64 10.68 13.19 

广东 4.87 7.46 6.42 9.79 

广西 6.9 8.03 8.63 10.88 

海南 5.91 7.95 7.88 11.03 

重庆 8.78 9.87 12.08 15.99 

四川 8.97 9.03 12.27 14.64 

贵州 7.32 7.04 8.29 9.08 

云南 7.44 6.97 9.13 9.7 

西藏 3.68 3.3 4.95 4.44 

陕西 8.23 6.85 10.02 12.01 

甘肃 8.09 6.45 10.47 9.52 

青海 8.05 5.1 9.2 7.38 

宁夏 6.91 5.26 8.79 7.54 

新疆 7.92 7.3 8.81 7.32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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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aintenance rate of China’s urban workers’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during 2013~2022 
图 1. 2013~2022 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 

2.2. 机器换人引发制度覆盖风险 

随着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的有效推进，中国沿海地区掀起了机器换人的浪潮。机器换人是指企业通过

工业机器人、电脑数控编程技术对工业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代替劳动工人的现象。机器换人有助于

减少劳工成本、提高生产效能、改善作业环境、保障生产的安全性。虽然机器换人前期成本高昂，但在

中国还是得到了迅猛发展。以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为例，2013 年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国，

2020 年我国更是应用了 16.8 万套工业机器人，占全球市场的比例为 44% [7]。 
由于工业机器人在一系列工作中的表现相当于甚至优于普通工人，这不禁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担

忧，机器换人是否会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面临技术性失业风险？一些学者持有较乐观的态度，认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较大的弹性和自适应性，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使工人摆脱了以往肮脏的工作环境，不

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还提高了工人的幸福感；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有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工业机器人

的应用取代的是人的大脑而不是肌肉，工业机器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替代性关系而不是互补性关系[8]。
总体而言，虽然专家学者对机器换人导致的失业程度有所争议，但他们都一致认为机器换人会不可避免

地替代部分工作岗位，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9] [10]。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机器换人将会使中国

失去约 51%的工作岗位[10]，弗雷和拉巴里及陈永伟和许多等人预测，这一比例将为 77% [9] [11]。届时，

机器换人将会对低学历、低技能的产业工人造成较大的冲击，不仅影响他们就业，更影响与他们就业相

关联的缴费型养老保险费的缴存，不利于制度扩面。 

2.3. 家庭结构变化引发制度供给缺失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城镇化建设，2014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更是将城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截至 2023 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为 66.2% [12]。中国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城乡社会结构，更是对城镇家庭结构带

来了深刻的变革。原有城镇家庭以“中心–外围”为架构的格局被打破，以地缘为基础的家庭网络被重

构，家庭结构从以主干家庭为主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以主干家庭为辅[13]，总体变化趋势是家庭规模

缩小，空巢家庭增多。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市平均每户 2.49 人，城镇平均每户 2.71 人，分

别比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平均每户 2.71、3.08 人少 0.22 和 0.37 人，并且第七次人口普查城市与城镇 1 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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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 人户所占的比重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有明显的提高，具体见表 2。与家庭规模缩小相比，更为

严峻的是空巢老人的增多。同样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有一个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户和有 2 个 60 岁

及以上人口的户中，城市和城镇老年人独自居住或夫妻共同居住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9.8%、24.7%和 21.5%、

22.5%，比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14.8%、21.1%和 15.5%、18.6%，分别高 5%、3.6%和 6%、3.9%。

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现行的家庭结构变化削弱了传统家庭养老的供给能力，而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无法

弥补子女缺位所造成的“赡养真空”，容易引发制度供给缺失风险。 
 

Table 2. Percentage of cities and urbans part households in the seventh and sixth censuses 
表 2. 第七、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与城镇部分家庭户所占比重 

第七次人口普查城市部分家庭户所占比重 第七次人口普查城镇部分家庭户所占比重 

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部分家庭户所占比重 第六次人口普查城镇部分家庭户所占比重 

1 人户 2 人户 3 人户 4 人户 1 人户 2 人户 3 人户 4 人户 

27.53% 29.74% 22.35% 12.09% 23.81% 28.43% 21.06% 14.8% 

1 人户 2 人户 3 人户 4 人户 1 人户 2 人户 3 人户 4 人户 

17.95% 27.82% 33.16% 12.13% 14.10% 24.41% 27.78% 17.87%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而来。 

2.4. 养老金待遇悬殊导致制度信任性风险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自 1997 年建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制度模

式，其中个人缴纳 8%，企业缴纳 20% (2019 年降为 16%)。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一定缴费能力的人群才

会被纳入制度保障范围，大量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群体被排除在制度之外，产生新的不平等和对困难群

体的剥夺，并不能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互助共济的目标。当然，国发[2005] 38 号文也作了规定“城镇个

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为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缴费比例为

20%，其中 8%记入个人账户，退休后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计发基本养老金”。但是承担高

达 20%的缴费，往往让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望而却步，无力承担缴费。即使缴费也是按上年度在岗职

工平均工资缴费，缴费基数较低，和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退休待遇存在较大的差距，容易造成保富不

保贫的现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3》的统计数据，2022 年年底我国全国就业总人数为 7.34 亿人，

其中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达到 5.67 亿人，比重已超过 77%，因此，更需要切实保障非正规就业人员的

养老金待遇水平。 
从表 3 可以看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企业职工及灵活就业人员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较为

悬殊，其中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养老金待遇差距在 3.26~4.15 倍之间，和企业退休职工养老

金待遇差距在 1.63~2.29 倍之间。可见，在当前国家推进养老金并轨的背景下，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

度仍然存在人群分等、待遇悬殊、衔接不通等问题，不利于维护制度公平，容易引发制度信任性风险。 

2.5. 实际缴费率低引致基金透支风险 

自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就一直维持着较高的政策缴费率水平，即使 2019 年将单位

政策缴费率降至 16%，但仍然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水平。 
较高的政策缴费率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了个人当期收益，容易诱发逃避缴费，不利于基金实

际缴费率的提高，更不利于基金累计结余。根据测算，自 1997 年以来，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实际

缴费率就一直维持较低水平，其中 2010 年实际缴费率为 15.67%，2017 年实际缴费率为 15.36%，实际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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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Gaps in pension insurance benefit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ontributing groups 
表 3. 不同类型缴费群体养老保险待遇差距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 企业退休职工 灵活就业退休职工 

年份 离退休 
人员/万 基金支出/万 每月 

养老金 
离退休 
人员/万 基金支出/万 每月 

养老金 
二者 
倍数 

每月 
养老金 

二者 
倍数 

2015 605.5 26,718,000 3677.13 8536.5 231,409,000 2259.02 1.63 1102.34 3.34 

2016 1079.5 59,887,000 4623.05 9023.9 258,651,000 2388.57 1.94 1213.21 3.81 

2017 1565.3 95,104,000 5063.14 9460.4 285,411,000 2514.09 2.01 1321.57 3.83 

2018 1817.2 131,443,000 6027.73 9980.5 315,006,000 2630.18 2.29 1453.57 4.15 

2019 1914.2 145,728,000 6344.16 10396.3 346,553,000 2777.86 2.28 1611.90 3.94 

2020 1978.1 136,891,000 5766.94 10784.2 376,123,000 2906.44 1.98 1770.09 3.26 

资料来源：根据统计年鉴上相对应年份的数据整理计算而来。 
 

率并无提高趋势 1。 
较低的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缴费率不利于基金规模扩大，只是目前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直观上的

错觉，即从表面上看，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规模巨大，但实际上却内含了各级巨额财政补贴。根

据相关统计数据，自 1998 年到 2017 年，城职保制度建立的 20 年以来，各级财政补贴的养老金年平均规

模大约相当于养老基金年总收入的 14%左右、征缴年收入的 19%左右、养老基金年支出的 15%左右，这

期间各级财政总共补贴了 41,117.9 亿元，这意味着 2017 年底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 43,885 亿中有 93.7%
的资金来自于各级财政补贴，具体见表 4，换言之，如果每年各级财政不进行费外筹资，养老金累计结余

将处于赤字状态。 
 

Table 4. Scale of financial subsidies to the urban workers’ pension insurance fund at all levels 
表 4. 各级财政补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规模 

年份 各级财政补贴合计/亿 年份 各级财政补贴合计/亿 

1998 24 2008 1437 

1999 192.9 2009 1646 

2000 365.7 2010 1954 

2001 402.5 2011 2272 

2002 454.8 2012 2648 

2003 530 2013 3019 

2004 614 2014 3548 

2005 651 2015 4716 

2006 971 2016 6511 

2007 1157 2017 8004 

资料来源：根据 1998~2017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上的数据整理和计算。 

 

 

1 实际缴费率等于人均缴费额(征缴收入与参保缴费人数的比值)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征缴收入和参保缴费人数数据来源于

相应年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因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于 2017 年之后不再公布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故本文只能最新获取 2017 年的实际缴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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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建城镇职工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必要性 

3.1. 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目标的需要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必须以制度目标为导向，科学规划设计原则、合理建构实施路径、有效

应对老年风险。基于老龄风险管理的视角，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制度目标是多重的，而当前我国实施统

账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试图利用单一的制度支柱承担多重的目标设定，既想养老保险基金在全国范围

内发挥收入调节的作用，又想养老保险基金在个体之间发挥养老储备的作用，最终导致制度设计偏离预

设的制度目标。 
养老保障制度是为了防范个体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而产生的贫困风险，所构建的一种经济保障制度。

由于个体的非理性短视行为及在预期寿命和劳动收入上的差异，导致个体无法正确判断退休后的养老需

求，尤其是无法正确判断退休后物价上涨对老年消费的冲击，这就导致个体在退休之后不得不面临三大

风险：年轻时期的短视风险、退休之后的长寿风险及收入不确定性风险。与之相对应，养老保险制度也

存在三大经济目标：熨平生命周期消费、预防长寿风险、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因此，从本质上讲，养老保

险制度是一种老龄风险管理工具，可以利用不同的制度支柱应对不同的老龄风险。 
在上述三大经济风险之中，短视风险与长寿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短视风险与收入不确定性风

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在具体的养老金制度建设中，熨平生命周期消费与预防长寿风险属于同

一目标层次，可以利用相同的制度支柱化解相关风险；而熨平生命周期消费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无法纳

入统一的目标层次，需要构建另一支柱单独化解收入不确定性风险，具体见图 2。即当前中国推动建立多

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除了建立缴费型支柱熨平生命周期消费与预防长寿风险之外，还必须建立非缴费

型零支柱，通过代内再分配合理调节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 
 

 
Figure 2.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objectives and system matching 
图 2. 养老保险制度目标与制度匹配 

3.2. 有利于优化制度体系结构，提升基金征缴率水平 

当前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以第一支柱为主，第二三支柱为辅，一支独大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

结构，难以有效应对城镇职工日益增长的养老保障需要。特别是，第一支柱较高的政策缴费率水平挤占

了第二三支柱缴费空间，不利于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征缴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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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进养老金并轨为契机，通过构建非缴费型制度零支柱，可以同步优化制度体系结构，解决现行

方案缴费率下调后，养老金体系面临的当期给付与远期支付的基金缺口问题。此外，非缴费型制度零支

柱的构建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政策缴费率水平，减轻企业负担，从而提高基金征缴率水平。 

3.3. 实现制度扩面，维护制度公平的有效手段 

缴费型养老金制度是正规就业人口获取养老保险的最主要途径，但我国 2019~2022 年城镇非正规就

业人口占城镇总劳动人口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59.34%、63.18%、63.62%和 63.64%，不论政府如何增效扩

面，也无法将全部非正规就业人口全部覆盖。即使在 2022 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也只有 79.93%，

距离制度全覆盖尚有较大差距。可见，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在非正规就业人口日益增多的现实背景下，

无法有效地实现制度扩面，还需要寻求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 
鉴于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对低收入群体存在天然的社会排斥性特征，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通常被认为

是解决制度扩面、维护制度公平唯一可用的政策安排。具体而言，普惠式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不以个人

收入作为养老金待遇领取标准，只要符合一定年龄的群体都可以享受制度收益。也就是说，原本被排除

在制度设计之外的群体，都可以实现“公平养老”。需要强调的是，推动建立非缴费型养老保障制度并

不是否定缴费型养老保障制度，而是在缴费型制度之外建立非缴费型制度支柱。 

3.4. 有利于提高养老保险制度收入再分配功能，缩小养老金待遇差距 

养老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然而，当前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城镇职工和非正规就业群体之间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差距较

大，特别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在政府转移支付中占比最高，现有养老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难以有

效发挥。 
因此，有必要建立非缴费型制度零支柱，将目前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的低收入城镇职工、

非正规就业人员等群体纳入到养老保障体系中，以此充分发挥养老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作用。

此外，我国社会保障部门应以此为契机，按照全市养老效用最大化原则配置相关资源，对养老保障支出

项目中非缴费型养老金支出所占比例进行结构性调整，重点加大对城镇低收入职工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

资金投入力度，以此不断缩小各群体养老金待遇差距。 

4. 城镇职工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设计方案 

4.1. 城镇职工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的类别选择 

1) 普惠型 
普惠型养老金制度的设计较为简单，领取者只要符合居民身份或国籍及年龄方面的要求，就可以领

取一定水平的养老金，养老金支付由国家财政全额负担，个人无需缴费，普惠型养老金制度在本质上是

针对全体国民的一种普惠性福利安排。 
2) 家计调查型 
家计调查型养老金制度是指通过家计调查的方式甄别出符合资格条件的贫困人口，以期为其提供更

高的养老金待遇水平。 
通过比较发现，虽然普惠型养老金制度的财务成本高于家计调查型养老金制度，但是普惠型养老金

制度在行政成本、保障公平、维护尊严和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具有家计调查型养老金制度所无法企及的

优势，此外，相较而言，家计调查型养老金制度不仅易于导致腐败与诈欺，更易于产生逆向激励。综合

而言，普惠型养老金制度的社会成本可能低于家计调查型养老金制度，反而更符合我国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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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城镇职工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财政负担 

1) 相关国家可行性参考 
成本问题是中国城镇职工非缴费型养老保障制度可行性的关键所在。作为由政府筹资的一种转移支

付政策，政府不仅要承担基金支出费用，并且还要承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政管理费用。考虑到中国当

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老龄化速度，还不宜建立全面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障制度，但已经具备了建立部分普

惠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障制度的条件。 
相关国家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支出占比为我国提供了可行性参考。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

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支出占 GDP 比重较欠发达国家相对较高，这主要和其提供的福利待遇水平高低有

关。比如，2016 年，新西兰非缴费型养老金替代率高达 40%，达到了 OECD 国家最高水平。随着生产力

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作为主体的相关发达国家日益面临着保障不足的挑战，在

发展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作为补充的同时，也逐渐降低了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财政支出。同样以新西兰

为例，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非缴费型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7%，到了 2015 年已经下降为 4.9% [3]。
而反观欠发达国家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建设，其财政支出大多维持在 GDP 水平的 1%左右，并不会增加

政府负担。可见，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建设并不是发达国家的特权，并且和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

只要制度设计合理、管理规范、运行得当，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就不会给政府带来较大的财政负担，制

度的可持续性也可以得到有效保障。 
 

Table 5. Expenditures on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systems as a share of GDP in relevant countries 
表 5. 相关国家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支出占 GDP 比重 

发达国家 
美国 新西兰 加拿大 芬兰 爱尔兰 OECD 平均 

0.20~0.33 4.2~7.3 1.7~2.0 1.07~3.69 5.4~9.2 8.2 

欠发达国家 
南非 巴西 苏里南 圭亚那 印度 阿根廷 

1.4~2.0 1.246 1.608 1.063 0.021~0.032 0.44~1.0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 2019》国际经验篇相关报告整理。 
 

2) 基于静态模型的分析 
本文首先建立静态模型对非纳费型养老金制度成本进行分析，并且为了简化过程，本文只考虑非纳

费型养老金制度的财政成本，而不考虑行政成本。设全国总人口为 N，60 岁及以上退休人口为 n，国民

经济总量(GDP)为 G，人均国民经济总量为 g，非纳费型养老金制度领取人数为 q，单位非纳费养老金给

付金额为 b，政府承担非纳费型养老金转移支付金额为 M，M = rG (r 为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比重，称为

财政负担系数)。 
当非纳费型养老金收支平衡时：M = qb，对其进行变形为： r M G qb G= = 。因为   G Ng= ，则可以

进一步变形为：
qb q n b
Ng n

r
N g

= = × × ，其中
q
n

λ = 为非纳费型养老金制度领取人数占 60 岁及以上退休人口

的比例，记为非纳费型养老金制度覆盖率，因为本文只考虑普惠型养老金制度，所以 λ取值为 1； n
N

ϕ =

为 60 岁及以上退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记为城镇人口老龄化率；
b
g

β = 为单位非纳费养老金给付金 

额占人均国民经济总量的比例，记为非纳费养老金受益水平。由以上分析可知，非纳费型养老金财政负

担主要由覆盖率、城镇人口老龄化率和养老金受益水平三个要素决定。1) 城镇老龄化率。本文主要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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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老年人口占比及老龄委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为

基础进行审慎预测，具体见表 6。2) 养老金受益水平。目前中国城镇职工纳费型养老金替代率水平为 40%
左右，而补充养老保险完全普及之后，补充养老保险可以提供大约 10%的替代率水平，参照发达国家养

老金总和替代率为 70%左右，本文设定 2035 和 2050 年的非缴费养老金受益水平为 15%和 20%。3) 覆盖

率。由于实施的是普惠型养老金制度，所以本文覆盖率设定为 1。 
 

Table 6. Projected costs of China’s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system for urban workers 
表 6. 中国城镇职工非纳费型养老金制度成本预测 

年份 城镇老龄化率% 非缴费养老金受益水平% 财政负担% 

2035 25 15 3.8 

2050 35 20 7.0 

资料来源：2035 和 2050 年城镇老龄化率根据《2020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上的数据自行设定。 
 

从表 6 可以看出，在中国实施非纳费型养老金制度，财政负担并不高，即使是在 2050 年城镇老龄化

率高达 35%，财政负担也只有 7%，低于 GDP 的 10%水平，仍然处于政府可接受范围区间，未来在中国

实施非纳费型养老金制度不仅具有可行性，也是中国应对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的必选之策。 
3) 基于动态模型的分析 
前文已经论及，即使提供 20%的非缴费型养老金受益水平，财政负担也只有 7%，我国已经完全具备

构建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基础。但是面对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老龄化趋势，养老金财务支付是否

具有动态可持续性仍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养老金支出的动态分析是指在模型中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及老龄人口的具体变动情况。当养老金财务

支出具有可持续性时，养老金财务支出 M 与 GDP 的比值 r 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不会出现大

幅增长，更不会影响国家预算平衡。当以公式形式表示时，即 t t tr M G q b G= = ，只有满足 t t tq b rG≤ 时

养老金财务支出才不会引起政府养老负担，对公式两边求微分：
d d d d
d d d d

t t tb q G
t t t t

λ
+ ≤ + 。由该式可知，要 

想保持非纳费型养老金财务支出具有可持续性，老龄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就必须小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在中国经济保持高度韧性的现实情况下，如何精确把握老龄化速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根据联合国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公布的 2022 年人口预测数据(按每 5 岁为一组进行年龄划分)，可以计算出相应的老

龄人口年均增长率。 
由表 7 可以看出，60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 2025~2035 时间段内一直保持 3%左右的增

长水平，其中 2030 年达到了人口老龄化的最高峰，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最大值 3.9%。但是自

2040 年起，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急转直下，其后的大部分年份都在 1%左右的水平徘徊，特别是从 2060
年开始，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直接转为负值，并一直保持负增长。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变化水平与 60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相类似，只是 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并且达到

人口老龄化的顶峰时间及增长率转为负值的时间推迟了 5 年。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达到人口老龄化顶

峰的时间在 2030~2035 年之间，这期间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 4%左右，为增长率的最高水平。可见，

要想保持中国非缴费型养老金支出的可持续性，就必须要保证中国经济增长速率在 2035 年之前一直处于

4%以上的水平，2040~2060 年处于 3%左右的水平，2065 年以后则只需要处于零以上的水平。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经历“三期叠加”之后，增速明显放缓，逐渐进入新常态。在这种状况下，国内

外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率的预测存在较大的争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

心等机构预测，从现在到 2030 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4.5%~5%，这和世界银行预测 2025~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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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60+ and 65+ Chinese elderly population during 2025~2100 (Unit: thousands) 
表 7. 2025~2100 年 60+及 65+中国老龄人口年均增长率(单位：千人) 

年份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 年平均增长率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 年平均增长率 

2025 305,849 0.038 211,989 0.034 

2030 370,721 0.039 258,046 0.040 

2035 424,229 0.027 315,199 0.041 

2040 447,060 0.011 360,257 0.027 

2045 473,141 0.011 375,762 0.008 

2050 509,409 0.015 394,976 0.010 

2055 517,311 0.003 424,879 0.015 

2060 505,054 −0.005 428,234 0.002 

2065 488,750 −0.007 414,809 −0.006 

2070 480,181 −0.004 400,351 −0.007 

2075 478,716 −0.0006 393,839 −0.003 

2080 469,510 −0.004 393,464 −0.0002 

2085 436,995 −0.014 386,687 −0.003 

2090 407,207 −0.014 359,728 −0.014 

2095 382,266 −0.013 335,662 −0.014 

2100 361,612 −0.011 313,821 −0.013 

资料来源：根据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上的数据整理和计算。 
 

中国经济增速将保持在 5%的水平大致相同[14] [15]；而根据国内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团队

预测，2021~2030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5%~5.5%，2030~2040 年增速为 4%~4.5%，2040~2050 年为 3%~3.5% 
[16]。虽然与国内预测相比，国际机构更为悲观，但是相关数据仍然高于中国老龄化增长速率，完全满足

非缴费型养老金动态可持续性条件。纵然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及预期，但考虑到

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储备，仅靠部分国有资产收益完全可以有效满足该保障水平下的非缴费型

养老金给付的需要。国有资产的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计划经济时期低工资策略所带来的财富积累，它在本

质上属于养老储备资产，理应用来应对养老金给付不足的风险。根据《国务院关于 2022 年度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上的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 339.5 万亿元，按国有 70%的控

股比例计算，取其 0.25%的资产收益 5903.5 亿元，即可实现该年度非纳费型养老金 10%的养老金替代率

水平。可见，在中国建立保障水平适度的城镇职工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完全具有可行性。 

4.3. 城镇职工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资金来源 

1997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要求建立社会统筹

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养老保障体系，更多地强调个人责任的回归。但是在养老保障

待遇给付环节，中央和各地方自 1998 年开始，每年都会对该制度进行转移支付。《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 38 号，第一次明确提出各地要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

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2018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的通知》更是明确要求中央政府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拨付中央调剂基金后，各省份养老保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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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缺口由地方政府承担。 
2014~2017 年，中国各级政府针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转移支付规模分别为 3548 亿、4716 亿、

6511 亿和 8004 亿，具体见表 4。换言之，如果每年各级财政不进行费外筹资，我国将很难保证养老保险

基金按时足额发放。 
虽然从表面上看，国家已经无力再进行巨额的转移支付，但是国家可以将“暗补”改为“明补”，在

名义上单列每年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建立非缴费型养老保障制度支柱。以 2017 年为例，各级财政

补贴养老保险基金合计 8004 亿元，如果分摊到 1.1026 亿退休职工身上，则每人每月可以领取 604.9 元，

占 2017 年城镇职工月均养老金 2875.9 元的 21%，占 2017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 3033.3 元

的 19.9%。可见，城镇职工非缴费型养老保障制度支柱的建立仅会产生一些政策解释成本，而没有其他资

金负担，这就可以在近乎零成本增加的条件下实现对城职保制度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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